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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国内“金融学”在传承古今、贯通中西的历程中内容不断丰富，但这种发展始终是在结构范式下进行的，比较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金融体系发展的实践使结构范式面临危机，应运而生的功能范式，不仅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还具有直接的金融实践价值。此外，金融运行由“纸基”向“电子基”的转化已经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在金融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已经由“技术支持”上升为“技术驱动”，显现出质的变化，就算是在结构范式下，也应作系统性介绍了。但是，金融理论研究和学科教育都没有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范式推陈出新和对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革命性影响的反映将推动“金融学”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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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金融学”
在传承古今、贯通中西的历程中内容不断丰富，伴随着金融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发展，长期主导“金融学”框架的结构范式
如今不仅面临自身基础性危机，也难为金融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同时，金融运行由“纸基”向“电子基”的转化已经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在金融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已经由“技术支持”上升为“技术驱动”，显现出质的变化。在此形势下，范式推陈出新和对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革命性影响的反映将推动“金融学”的深化。

一、结构范式主导“金融学”

国外学者对金融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早期是结构角度进行的，结构范式的鼻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1969）把不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组合定义为金融结构（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转变为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代表一定的金融体系，把金融发展等同于金融结构的发展。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也都习惯于在结构范式下研究金融的发展问题。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金融学”的主流教材不管出发点、重点和改革创新趋势如何，绝大多数也都采用了结构分析框架。例如，在诸多引进教材中备受推崇的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尽管做了诸多改革创新，如采用了彻底一体化的国际视野、引进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概念来解释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的运作、强调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设置了大量专栏对于被讨论的理论提供实证支持或提出疑问等等，
但整体上仍保留了传统货币银行学的结构化安排。黄达主编的《金融学》是国内有代表性的教材，该教材源自1992年黄达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在2000－2003年的“升级”过程中实践了一些学科改革构想：强化了微观分析部分并试图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到对外开放程度和影响力的增强将国际性内容渗透到相关章节、引进了比较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了金融监管和理论专题的内容，并在2003年以《金融学》的名称出版。尽管该教材已经对功能范式作了简单的介绍和评价，承认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分析框架，但自身“还是采取传统的处理方法”
。

在学科体系建设上，采用结构性分析框架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学生清楚了解金融体系的整体框架，其致命缺陷也源于此：为保持结构分析的完整性，教材不得不持续追踪金融体系的各种创新。西方《货币银行学》课程名称的变化：Money and Banking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也经历了“货币流通与信用”→“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广义金融学）”的发展历程，而且，国内的教材即使不更名，在金融飞速改革开放的今天，也要不断修订以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对日益增加的新工具、新中介机构等的介绍使教材越来越厚、越来越琐碎，这种在单一分析框架下教材内容的膨胀不仅不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和学生的负担。
一部教材采用何种分析框架本身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无需厚此薄彼，只是近二三十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令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结构范式的局限性。此外，长期在单一的范式下学习和研究也不利于学术创新，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常常会带来对研究对象的新的诠释，深化人们的认识，很多问题的解决常常得益于新方法、新工具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金融研究中有大量方法论成果的原因。
二、结构范式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迈耶（Mayer，1988,1990）在他对 “不同国家的企业是如何融资的？” 的研究中发现，在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留存收益是最重要的，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通常较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结果直接动摇了人们从结构角度对金融体系进行分类的基础。

20世纪末，艾伦和盖尔(Allen ＆ Gales)看到当时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想搞清楚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他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各具优势与劣势，不存在一种绝对占优的、可供所有国家未来效仿的模式。如果我们偏好通过跨期平滑来减少不可分散的风险，则银行主导型的系统是最好的。如果对新行业的融资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则市场导向型的系统要优越一些。一国如果要选择恰当的金融系统，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存的约束条件。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中介是当今市场重要的资金来源和重要参与者，金融市场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类似艾伦和盖尔面临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国内股票市场的起伏跌宕、蓬勃发展和国内商业银行的沉重负担，引发了国内学者有关未来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商业银行未来前途的讨论。季冬生（2001）在借鉴迈耶和米什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新增资金来源和个人新增金融资产两个方面考察了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动态，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这一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状况，得出结论：“资本市场中心”在我国金融运行中确实已经形成并且发展很快，金融运行已经进入双核心阶段。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经验都表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各具特色，各有适用领域，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对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会选择不同的融资组合，不宜过份夸大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看到，资本市场在发展、银行也在发展――金融运行在深化。这一研究结果与艾伦和盖尔不谋而合，也为2001年以后中国股市连续4年的下跌导致的证券业长期不景气及银行在混业经营发展过程中优势的日益体现所证明。
世界银行也注意到，有关金融结构地位的争论在延续了100多年后，因许多转轨经济国家迫切构建自己的金融体系而再次变得十分重要。200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决策者应该推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还是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这一问题。其中介绍了对结构范式实证检验的最新成果：“在最近的研究中，大量的课题涉及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无论从国家、行业还是企业层面，所有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给定的发展水平上，从金融结构的角度来对国家进行分类无助于解释不同国家在长期GDP增长、工业发展、新企业的建立、企业使用外部资金或者企业增长等方面的差异。”

综上所述，结构范式不仅面临自身基础性危机，以结构范式论证结构变革的方向，也有就结构论结构之嫌。纵观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不同特征的金融体系都有成功的实例，不存在超越时空的纯理论的最优金融结构模式，金融机构也好，金融市场也好，都是金融运行的机制，而非金融体系运行的最终目标。金融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通过自身效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效率则是功能发挥的结果，因此，金融结构的改革应围绕功能（功能重点的转变和功能更好的发挥）进行。这恰恰是功能范式所追求的。

三、功能范式及其价值

针对结构范式的不足，默顿在1989年提出了金融功能的分析框架，并在90年代初默顿、默顿和博迪的多个成果中进行了应用，最终被概括在他们领导的哈佛大学“Global Financial System Project”的阶段性研究成果“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这一专著中。他们并不否认金融体系结构的重要性，但认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其基本功能
，金融体系的功能是所有经济都必需的、共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金融结构是为金融体系功能更好地发挥而设计的，不同的结构设计和创新都是以金融体系功能更好地发挥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的。他们希望通过功能分析框架更好地解释金融系统的制度结构是如何、为何变化的、未来将如何演变。

的确，从功能是一个事物内在的、固有的作用这一约定来看，功能是客观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功能的发挥却是一个动态的、主观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各种功能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正是功能的这种动静特征让我们可以在基本功能的框架下，通过研究功能发挥的动态过程，来探究不同时期金融结构选择及其变化的动因，而不必陷入诸如“到底是市场重要还是中介重要？”、“到底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先进还是德国的金融体系先进？”“商业银行会不会消亡？”等几个世纪也不会有最终结果的争论中，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选择，也可以从安全与效率（金融功能的发挥）的权衡获得辩证的解释。

功能范式不仅可以避开结构范式的陷阱，还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功能范式为解决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面对产品（业务）复合化和混业经营的大趋势，默顿等认为监管模式将不可避免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化。
他们认为，功能监管可使功能相当的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享受更一致的待遇，从而减少寻租和管理控制，此外，在功能监管模式下，当机构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也无需同时修订相关规制或调整监管机构。中国金融业在向混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因此，功能监管的理念已受到中国监管层和学术界的重视。

四、信息技术对金融的革命性影响

推动“金融学”深化的力量不仅来自范式转变的需求，还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已经达到了突破传统金融运行方式的地步，就算是在结构范式下，也应作系统性介绍了。

马克思有句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类似地，信息技术不是应金融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但金融业却天然地适合信息技术大展宏图。因为金融业是一种高度信息化的行业，这不仅体现在金融业的经营对象――货币、各种交易工具、全部业务处理、管理和决策都可实现信息化上，还体现在金融业的信息大多具有极强的时效性（早一刻获得信息就可能盈利，晚一刻就可能亏损）。而高速处理、存储和传递信息正是信息技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信息技术之应用于金融运行不仅是必然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及其解决金融信息问题能力的增强，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地位也会日益提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金融电子化过程都印证了这一点。

信息技术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金融业以来，历经最初的金融业务处理电子化，到金融信息管理电子化发展，最终上升到金融决策支持电子化这一最高层次，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从外围业务逐渐进入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最高影响到决策层；处理对象从单调的业务信息到复杂的管理信息，辅助决策则要处理综合全面的信息，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不仅提升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还推动了金融体系整体的变革。例如，信用评分技术提高了大银行管理小额信贷的效率，使大银行在传统以小银行为主的小额信贷领域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张；网络技术及决策支持系统使得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和多元化经营得以有效进行，为跨国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信息技术不仅渗透到金融的各个方面，角色也已由技术支持向技术驱动转变，借鉴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因素地位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信息技术在金融体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上也应从“外生”向“内生”转化了。遗憾的是，金融理论研究和学科教育都没有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理论研究没有刻划出信息技术地位和作用变化的实质，“金融学”连对信息技术在金融业应用的基本描述也是极其有限和肤浅的。

理论上缺乏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结构范式有关。在结构范式下，国内外有关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体系影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信息技术实际应用情况的描述及相应的竞争对策或监管对策分析，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足。例如，格莱森斯、格莱斯内尔和科琳蒂比尔（Stijin Clasessens, Thomas Glaessner, and Daniela Klingebiel，2001）
概括了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业的改变及其公共政策含义。他们指出,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金融服务业的形象，未来金融服务业将由六部分组成：进入设施、门户、集合商、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电子服务商。从长期看，电子金融的发展会降低对金融部门安全网的需要；从短期看，鉴于隐含的道德风险相当大，监管当局应慎将安全网向新存款替代品延伸。米什金和斯塔汉（Mishkin and Strahan，1999）的论文《技术将如何影响金融结构》
，以金融结构为立足点，通过分析信息技术对金融结构的两大主要决定因素（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研究了信息技术对金融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公共政策面临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全面了解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实际运作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比较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各国金融结构的不同，并不妨碍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探讨信息技术到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并未抓住金融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外，金融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单纯以信息技术的变化为解释因素有嫌偏颇，更无法对信息技术的影响程度做出分析。如米什金等认为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受信息技术导致的企业信息透明度增强的影响，但从对金融体系其他功能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债券市场的发展还与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需求有着重要的关系，往往当企业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经理层为少受贷款银行和股东的干预，就会选择正常情况下干预性较弱的债券作为首选融资工具。

功能范式将为理论上的突破作出贡献，因为功能范式是研究信息技术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绝佳视角。如前所述，影响金融结构的因素很多，很难说金融结构的变动就是由信息技术决定的，而正面探讨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功能的影响则不会产生这种歧义，因为，信息技术对于金融业来说，首先是一种工具，工具的改进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金融业应用信息技术的初衷都是提高效率，效率是工具发挥作用（即功能发挥）的结果。某种工具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是相对确定的，但功能发挥的方式和发挥程度却是可变的。 “信息技术－金融体系功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三者的关系是一种“工具－传导机制－目标”的关系。因此，说“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功能的增强是由信息技术应用（或金融结构变化）引起的”，理由往往不够充分，但是，说信息技术会引起金融体系功能的增强和效率的提高则是符合逻辑的。此外，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从宏观角度看就是金融发展，由此，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个重要推断，那就是：金融发展不应被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发展，而应是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只是，人们至今仍未发现能准确衡量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运行效率提高的数量指标。

五、功能范式下的“金融学”别有洞天

默顿和博迪不仅在学术研究中积极应用功能分析框架，也在他们的MBA教材《金融学》（2000）中，将这一分析框架与金融学的三大支柱：“跨时期的最优化、资产估值、风险管理”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试图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各地” 
。这本教材完全摒弃了传统货币银行学的层次和结构，在微观层面上，从微观主体的金融决策出发，紧紧围绕各项金融基本功能的实现来构建知识结构，非常符合MBA的性质。教材开篇对“金融”的定义，让我们联想到国内“金融学”对不同的“金融”定义按口径大小进行归类的做法不一定恰当，窄口径的定义其实是从金融结构出发的定义，而宽口径的定义则是从功能角度出发的定义。

季冬生在她的专著《信息技术与金融发展》（2004）中进行了在宏观层面上以功能范式诠释金融体系发展的尝试，结果发现：（1）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下阐述金融的各项功能，既可以客观认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可以搞清楚不同时期金融功能重点转移的经济动因；（2）对金融体系实现其各项功能的机制的阐述，可以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存在的意义获得有别于传统结构范式的全新诠释。功能范式的选择还使这部专著的外延得到有效控制――紧紧围绕几大功能进行阐述，而对各项功能的阐述则是开放的，为更深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这使它不仅成为一部颇有新意的专著，还适合充当金融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金融学”范式转变的讨论既不是要否定结构范式，也不是要把功能范式当作唯一的新范式来替代结构范式，讨论的目的，一是要说明功能范式可以服务于寻找金融改革开放目标与路径的现实需要，二是提醒人们范式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范式对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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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ening of Financ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IT

Ji Dongsheng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has been enriched under the structure paradigm in the past 20 years. However,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Finance and the practi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ke the structure paradigm face crisis. Emerged as the time requires, the function paradigm, not only has obvious theoretical advantage, but also has direct practical value. Moreover, the financial operation has mainly transformed form ‘paper-based’ to ‘electronic-based’. The status of IT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changed from technical assisting to technical driving. There is an apparent qualitative change. Unfortunately, Financi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aven’t kept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practic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influence IT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ill deepen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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